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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IRST  CREDIT  HOLDINGS  LIMITED 
第  一  信  用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15）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上市證券 
 

ROVISION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The Boar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on 6 December 2012 (after trading hours), the Loan Agreement was 
entered into between First Credit, an indirect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as lender, and 
Customer A as borrower. Pursuant to the Loan Agreement, First Credit has agreed to grant a secured loan in 
the amount of HK$5 million to Customer A for a term of 18 months.  
 
Summarised below are the principal terms of the Loan Agreement.   
 
 
 
 
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公開市場出售 918,000 股民生股份，銷售

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 8,903,000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由於出售事項乃於公開市場進行，本公

司並不知悉民生股份買方的身份。 

 

出售資產 

 

918,000 股民生股份，相當於民生的已發行股本約 0.0159%（根據公開資料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 一日已發行 5,777,982,840 股民生股份計算）。 

 

代價 

 

出售事項的銷售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 8,903,000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其乃於交收時以現金收

取。出售事項的代價相當於民生股份於出售事項時的市價。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公開市場出售918,000股民生股份，銷售

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約8,903,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  

 

鑒於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20條，緊接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之前的12個月期間，出售事項的

已收代價總額的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超過5%但不足25%，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19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申報及

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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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的原因及裨益 

本集團僅於香港經營放債業務，向客戶（包括個人、公司及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

款。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上市之後，為配合貸款組合規模的預期增長，本集團將視乎市價是否合理而

逐步將可供出售證券出售變現，以應付其現金流的需求。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

事項乃按市價根據一般商業條款作出。本集團擬將出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用作日常營運資金，以提高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 

 

經考慮上述業務策略及注意到約 1,059,000 港元的收益（按平均購入價及平均出售價的差額計算，

不包括交易成本），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總括而言，出售事項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民生的資料 

 

根據公開資料，民生為一家於中國註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01988）。根據其二零一一年年度報告，民生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生集

團在中國提供公司及個人銀行業務、資金業務、融資租賃、資產管理及其他金融服務。 

 

有關民生的進一步資料載於聯交所的網站。根據民生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年報，其除稅前及除稅後淨利潤分別約為人民幣229.76億元及人民幣

176.88億元，以及人民幣371.75億元及人民幣284.43億元。 

 

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影響 

 

鑒於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9.20 條，緊接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之前的 12 個月期間，出售事項

的已收代價總額的其中一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超過 5%但不足 25%，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 19 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申報

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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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第一信用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創業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於公開市場

出售合共918,000股民生股份，代價約為8,903,000港元 

 

「創業板」 指 聯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民生」 指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01988） 

 

「民生集團」 指 民生及其附屬公司 

 

「民生股份」  指 民生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其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並以港元買賣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此通告，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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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冼國林先生（主席）、曾仁光先生（行政總裁）、梁偉雄先生及

何筱敏女士，以及非執行董事戴國良先生及陳麗兒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通德先生、李傑之先

生、楊保安先生及陳海雲先生組成。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

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

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至少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載。本

公告亦會在本公司網站(www.firstcredit.com.hk)刊載及保存。 

 

承董事會命 

第一信用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曾仁光 


